中華民國射箭協會參加國際正式錦標賽代表隊教練遴選辦法
91年10月26日教練委員會通過

96年3月4日第9屆第3次教練委員會修訂
96年3月31日第9屆第3次理監事會通過
1、 中華民國射箭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貫徹教練平時訓練績效、激勵教練帶領選手提高水準，特訂定本辦法。 
2、 本會參加國際正式錦標賽（亞、奧運除外）男、女代表隊之教練遴選方式：

1. 具備本會國家級教練證。 

2. 應由正選選手之教練產生。

3. 以同一個單位入選選手多者為優先排名遴選。 

4. 如正選選手分屬不同單位，則依選手當選名次之先後順序，由第一名選手之教練優先入選，依此類推。 

5. 男、女代表隊之教練採分開排名，若有教練同時取得擔任男、女代表隊教練時，則依選手人數較多者為當然代表；如選手數相同則以選手當選名次在前者擔任；若再相同則由教練委員會推荐。
6. 代表隊教練之產生應以該選拔賽第一場報名教練認定之，若選手因轉換隊籍而更換教練則追溯至前一年之所屬單位教練，追溯期為一年（依比賽秩序冊認定之）。
三、 代表隊教練人選因故不克擔任職務時，應提出書面聲明棄權，再依排名順序依序遞補。 

四、 參加本會舉辦之各項代表隊選拔時，各隊均需在報名單上填寫男、女代表隊教練名單，若同一代表隊填寫教練為一人以上時，則以第一順位教練參加遴選。 
五、代表隊教練依本辦法遴選後，陳報理事長核示後公布。 

六、有關代表隊教練選拔若有未盡事宜應遵循教練委員會之相關會議決議辦理。 

七、本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後，陳上級單位核定後實施，其修正時亦同。
